
测绘合同

合同编号：

项目名称： 广汉市区域污水处理能力提升

工程（一期）-三、五、六、十一、十八和

二十二污水处理厂（站）管网改造项目

委 托 方：

受委托方：

签定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

 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     制定

定作人（甲方）：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

承揽人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承揽人测绘资质等级：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 测绘范围（包括测区地点、面积、测区地理位置等）： 广汉市。

测绘内容（包括测绘项目和工作量等）： 

广汉市区域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工程（一期）-三、五、六、十一、十八和二十二污水处理厂（站）管网改造项目放线测量、高程点测量、管线竣工测量。
    第二条 执行技术标准：

	序号
	标准名称
	标准代号
	备注

	1
	城市测量规范
	CJJ/T8-2011
	/

	2
	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示第一部分《1：500，1：1000，
1：2000》
	GB/T20257.1-2017
	/

	3
	《全球定位系统（GPS）测量规范》
	GB/T18314-2009
	/

	4
	工程测量通用规范
	GB 55018-2021
	/

	5
	工程测量标准
	GB50026-2020
	/


其它技术要求：    无    。

第三条  项目联系人

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      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；乙方指定           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；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
1．进行工作协调与沟通，促进合同正常执行。

2．及时反馈相关信息，协助本单位有关人员完成相关工作。
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。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第四条  测绘工程费

取费项目及预算工程总价款：此工程实际收取费用根据双方协商一致收取为：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）。

第五条  测绘工程费支付日期和方式

测绘工程完成后、提交测绘资料时，乙方须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（税率6%），甲方在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并完成相关支付审批手续后 5个工作日内，向乙方一次性结清工程价款。

 第六条  由于不可抗拒力，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，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。  

第七条 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，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、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。双方协商一致的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八条  廉洁条款
严禁甲方人员以任何方式明、暗示乙方请吃、请喝、收受乙方礼金、礼品或接受乙方提供的其他私人便利或利益。严禁乙方以任何方式向甲方人员提供私人便利、行贿或进行非正常商务宴请。

如果出现乙方在履约过程进行私下请吃、向甲方人员提供私人便利、行贿等一切非正常的经济活动，一经查实，甲方有权单方终止上述行为所涉及的相关合同，且乙方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，甲方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；如果乙方事后主动积极向甲方陈述事实，或有证据显示以上行为为甲方人员施压的不得已行为，则乙方仍保留与上述行为相关的合同的权利和义务。

敬请乙方在工作过程中，将甲方人员明示或暗示要求宴请、招待或索取礼金、礼品、礼券、其它利益，或故意刁难、显失公平现象，向监察部门进行举报。

    第九条  附则

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，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章即生效。全部测绘成果交接完毕和工程费结算完成后，本合同终止。

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二份，乙方二份。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    方 （盖章）：         乙    方 （盖章）：

  甲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  

  经 办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经 办 人：

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年  月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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